「返台衝刺CFA 一路發專案」
2009留學生暑假返台衝刺CFA專案
彈性報名CFA Level 1課程

海外留學生凡於中華民國98年5月11日至11月30日間報名參加金證照CFA Level 1 課程，可彈性依個別需求，點選任何科目，以原價每小時NT$500計價，能提供海外留學有效證明文件（如在有效期內之海外學生證）者，一律得享六八折，機會難逢，萬勿錯過！

請至 http://www.gocharter.com.tw/cfal1/l1_114.htm 網址查看2009年下半年度金證照CFA Level 1 詳細課程時間表。
	【實例說明】

A君於6月下旬返台，點選下列科目：
· 6/23~8/27 平日班 財報／經濟／投資組合／債券／財管／股票／衍商等科目，共60.5小時

· 7/18~25 假日班 數量一科共15小時



	合計 

共75.5小時

原價75.5 x NT$500 = NT$37,750，

超優惠價

六八折後，僅NT$25,670
省NT$ 12,080！省32%！



欲暸解詳情，請速致電02-23753000，或親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7號六樓之四（三民書局旁）金證照公司查詢，亦可利用附件的「課程報名及學員資料表」直接傳真報名，學費匯款或ATM轉帳後，請將匯款/ATM轉帳收據及填妥之「課程報名及學員資料表」傳真至02-23890489及來電02-23753000確認。

【金證照公司保留調整本優惠專案之權利，並以公司最新公告價格為準】

【CFA累積過關學員逾800人次 全台唯一 CFA三級課程齊備】
機會難逢！心動不如行動，萬勿錯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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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參加課程別:   CFA L1/2/3        ;   FRM            ;    CSIA            ;    CFP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

	國民身分證號碼：
	服務公司及部門：

	學員姓名：
	聯絡地址：

	電子郵址E-mail
	
	

	聯絡電話

	公司：

手機：
	

	學員須知
金證照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所有課程一經繳費報名後，不得轉讓予其他人。

在課程報名人數不足的情形下，本公司保留不開班之權利。在課程無法開班時，本公司將退還學員已繳之費用(若已繳納費用包含教材工具時，本公司得扣除教材工具之費用)。
本公司保留調整課程內容及時間之權利，惟調整後時數不會少於原有時數;調整後新的課程表公告於本公司網站、辦公室或教室外公告欄，本公司不另行通知個別學員。上課時間以本公司最新公佈為準。
「劃位規定」：

若本公司認為特定課程有劃位需要時，學員均有一次的劃位權利，劃位權依繳清學費之順序定之，愈早繳清費用者能愈早劃位。繼續旁聽或跨班旁聽之學員則無劃位權，須坐在本公司所指定之旁聽席。

「旁聽及補課辦法」（十週以下課程不適用）：

1. 本公司學員除原班別外，於上課證載明之有效期限內，得至同一課程其他班別旁聽或補課（不含衝刺、複習班課程）。

2. 為免座位不足，上課當天現場恕不接受臨時申請，煩請務必最遲於上課前三天完成申請手續。

3. 若旁聽人數過多，本班將依登記順序限定名額旁聽，本公司並不保證登記學員皆有旁聽座位。

4. 學員欲至同一課程其他班別旁聽或補課時，請最遲於上課前三天申請，以利安排講義印刷，若未於事先提出申請，本公司不保證學員可於上課時拿到新講義。

5. 請學員於旁聽科目報到時，向工作人員繳交講義費以領取新講義，每一本酌收工本費新台幣_____元整。
【延轉退規定】

因故無法如期上課，得以依以下規定辦理「課程保留」（延期/休學）、轉班、退費，辦理共以一次為限。
	「課程保留辦法」（十週以下課程不適用）：

1. 本公司學員如須申請「課程保留」（延期/休學），其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。
2. 申請課程保留之學員須於報名註冊日起兩年內將所屬課程上完，逾期無效。

3. 學員請填寫下列「課程保留申請表」，並載明保留課程之起訖日期，填妥後正本交回本公司，並繳回上課證。

4. 復課後可申請補發新的上課證，惟原有效期限一年須扣除原已參加課程之期間。

5. 保留復班後，已領講義不再重發，不同講義可再重領。

6. 任何課程一經提出「課程保留」申請，不得要求辦理退費。

「轉班辦法」：

1. 自開課日起第二次上課前可辦理轉班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2. 轉入之課程費用較原報名課程費用低者，不退已繳差額；轉入之課程費用較原報名課程費用高者，須補足差額。

3. 請保存繳費收據及上課證，以便辦理轉班手續。辦理轉班以一次為限;欲轉入之班級已額滿時則歉難受理。辦理轉班後不得要求退費。
「退費政策」（課程於一天內完成者不適用）：

1. 自註冊後至實際第一天上課日前欲離班者，退還該課程應付學費之九成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該課程總時數（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，總計     小時）之三分之一欲離班者，退還已繳學費(不含書籍、計算機等教材工具之費用)之半數。上課時數已超過該課程總時數之三分之一，不予退費。

2. 本公司計算應退還之學費後，將於學員提出申請之翌月初開立一張即期支票，以掛號方式寄發給退費學員或請學員至本公司辦公室領取。

3. 學員申請退費時，應將上課證繳回本公司。

	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學員簽名）同意遵守上述學員須知內之相關規定。
報名註冊日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金額: 新台幣         元

	繳款方式
	     現場繳費

	
	     電匯（華南銀行營業部, 帳號: 100-100-317-688, 戶名：金證照有限公司）

	
	     ATM轉帳（銀行代碼: 008, 華南銀行營業部, 帳號: 100-100-317-688）

	備註（本公司承辦人員填寫）：

( 照片;  ( 劃位 ______ ;   (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公司承辦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
台北市100-45重慶南路一段57號六樓之四　電話 (02)2375-3000  傳真 (02)2389-0489

網址：www.gocharter.com.tw
課程報名及學員資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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